高质高效立法 助力武汉夺取“双胜利”
2020年是武汉市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武汉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履职尽责，创新立法工作机制，加强重点领域立法，高质高效推进立法工作，制定和修订法规4件，集中修改法规20件、废止法规3件，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连夜通过决定，为疫情防控提供法治保障
2020年2月17日晚，经过紧张的前期筹备，武汉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表决通过《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全力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武汉保卫战的决定》。
“在疫情防控最紧要关头，连夜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作出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依法保障和推动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举措。”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山认为，采用决定的方式，体现了地方立法的灵活性和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理念。
《决定》明确授权市政府依法采取临时性应急管理措施，要求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决定》还动员全市人民共同战疫，为全市上下注入了动力、鼓舞了士气、激发了斗志。
当年3至4月，围绕“疫情后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题，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一系列调研，法治保障再次成为重要内容。在一项题为“关于加强疫情后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法治保障的调研报告”中，市人大常委会建议加快公共卫生管理地方立法、加强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同时提出“充分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有效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履行人大监督职责，推进法律法规正确有效实施”等一系列对策性建议。
与此同时，市人大常委会及时调整立法计划，完善立法项目储备机制，改进立法调研工作。2020年10月24日，主任会议首次听取相关专门（工作）委员会关于制定、修订大数据安全管理、企业和企业经营者权益保护、公共卫生管理等9件立法调研项目的工作情况汇报，将立法决策建立在扎实调研的基础上。
通过立法引领实践、推动改革、促进发展。2021年，市人大常委会将制定和修订《武汉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武汉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武汉市地质环境监测与保护条例》等8件法规，同时就《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条例》《武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等8件法规开展立法调研。
紧扣发展和民生，开展重点领域立法
“没想到这次速度挺快。”2020年9月12日，王先生给“爱车”办理车检时体验了一把一站式服务，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全部检测。
不错的体验感要得益于9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武汉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让车主办理检测更便利，检测机构按市场规律健康发展。”武汉市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人介绍，为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和上位法的规定，条例在修订时取消了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制度等相关内容要求，完善了监督管理机制，调整了部分部门设置及其职能。
“伴随全市基建大规模铺开，主要以柴油为燃料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大量增加，进一步加重了城市大气污染。”据武汉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中心主任李利桥介绍，武汉市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主要是工程机械，约1.4万辆。为此，条例增加了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的相关内容，为打赢武汉蓝天保卫战，提供了法治保障。
12月25日，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公布，2020年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06天，比2019年增加了66天，轻度污染天气52天，比2019年减少了51天，未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
2021年1月2日，随着武汉地铁线8号线二期的开通，武汉轨道交通已建成轨道交通总运营里程达到360公里，车站总数达240座。运营线路不断加长，乘客人数不断增长，但市民乘车依然有序。武汉地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自2020年10月1日新修订的《武汉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市民文明出行的效果明显。
该条例明确了轨道交通运营单位重点工作岗位的种类，增加了需禁止的危害轨道交通安全的行为种类，将“阻挡车门或者站台门关闭”等行为列为危害轨道交通安全的行为，明令禁止。
市人大常委会推进精细化立法，坚持“小切口”，不搞“大而全”，抓好法规的核心制度和关键条款设计，确保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2020年，《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条例（草案）》和《武汉市供水用水条例（草案）》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二审，条例草案拟建立违法建设事前控制、快速查处机制，着力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规范供水行为，涉及的内容都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   
创新工作机制，提升立法质量效率
“近年来，市人大代表共提出37件涉及供水用水方面的议案建议，对于立法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为做好《武汉市供水用水条例（草案）》相关立法工作，去年下半年，市人大常委会法规工作室梳理了2017年至2020年间的代表议案、建议。
“很多代表都非常关心城市供水用水问题，”法规工作室工作人员刘畅打印相关议案建议时发现，仅3年多时间，相关建议就有近4万字，40多页纸。
2020年12月8日，市人大立法工作专班在宗关水厂实地调研，并就条例草案修改稿召开座谈会。调研人员详细听取了市水务集团、宗关水厂、一线工作人员的建议，各方围绕“全市供水一张网”问题展开讨论。市人大代表黄思因2019年曾提出过相关建议，也被邀请参加调研。
为扩大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对立法工作的参与，市人大常委会多年来一直坚持推进开门立法，民主立法。通过公开征求立法项目建议、对法规草案的修改意见，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做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
这每一小步，都让武汉民主法治建设的步伐更坚定有力。
根据中央和省委对地方立法工作的要求，结合武汉立法工作实际，2020年初，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实施年度重大专项改革项目——“创新立法工作机制，提升立法质量和效率”，将完善相关立法工作机制作为此项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几个月时间里，市人大常委会对现行的17件立法工作制度进行了全面清理和研究，修订完善了立法调研、立法协调、公开征求意见、表决前评估等4项工作制度。为更好地发挥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修订优化了各项工作流程，也为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强化了制度支撑。
2020年11月，中共武汉市委转发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不仅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市人大立法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同时结合当前立法工作实际，明确提出要强化立法工作思想政治引领、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立法工作全过程闭环管理和立法工作组织领导。实施意见还明确了围绕中心大局立法、加强和改进法规立项、完善法规案表决前评估机制等14项工作任务，提出了包括健全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制度、法规公布制度、法规实施跟踪检查机制等48条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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